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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8 年 1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三、主席：謝副主任委員得志 

四、出席委員（敬稱略）： 

陳慧慈、黃雪玲、鄭家齊、林宗堯、陳永聰、蔡玲儀、吳建興、

吳憲良、黃德清、周錫欽（代鄭昭雄）、謝忠賢、顏璧梅 

五、列席人員（敬稱略）： 

原能會：陳宜彬、徐明德、王唯治、趙衛武、牛效中、侯榮輝、

王重德、鄭維申、吳毓秀、張國榮、李綺思 

台電公司：姚俊全、楊添壽、王伯輝、王寶清、陳傳宗、耿緒祖、

王瀛實、吳耀文、甘澤民、游錦康、李榮曜、魏天佑、

柯志明、李高雄、李念中 

其他單位：楊木火（核四土地違法徵收地主自救會會長） 

六、記錄：李綺思 

七、主席致詞：略 

八、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略 

（一）持續列管追蹤案件（第 1次會議結論三），追蹤辦理情形如下： 

決議：因案由與第 2 次會議結論二性質相似，同意併第 2 次

會議結論二辦理。 

（二）前（第 2）次會議結論，追蹤辦理情形如下： 

1.結論一（要求於爾後會議中簡報議題）： 

決議：委員要求之簡報項目，已納入爾後每季會議中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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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事項，本案同意結案。 

2.結論二（與地方溝通、補助問題）： 

決議：同意結案，但仍請台電公司持續抱持與地方共存共榮

的主動關懷與積極作為，協助地方建設、發展。 

3.結論三（核四土地違法徵收地主自救會會長楊木火先生陳情

案）： 

主席：本議題本人昨日已事先與陳情人楊先生充分交換意見。 

楊木火先生： 

（1）97 年 10月 31日本人原擬進入核能四廠工地出席第

2次會議，但遭核能四廠攔阻。 

（2）前次會議紀錄所述本案已由環保署處理中，並不正

確，因本案與環保署所處理之事由並不相同。 

（3）懇請本委員會討論「核四廠兩部機同時運轉時，產

生輻射劑量不超過法規規定之廠址範圍」，理由詳如

書面資料，請各委員卓參；另有關請求撤銷土地徵

收乙節，內政部地政司業在審核中。 

林委員宗堯：廠址範圍的計算，是有一套科學的計算方式為

基礎（考量平時運轉、事故狀態、當地人口、

氣象等），並非各委員能於此時決定其安全範圍

為何。 

主席：本人充分了解楊先生個人之立場，但本案內政部地政

司既已在處理，且就安全而言，廠址範圍是愈大愈好，

因此本案是否適合在本委員會討論，將交由委員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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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楊木火先生：根據核能四廠環評報告第 5.2-13頁所述，可能

發生之最大個人劑量位於距 1、2號機中心點東

北方 400 公尺處，該處應為澳底鎮，另距反應

器 357 公尺之濱海沿線，亦多有民眾居住，本

人陳情之土地距機組達 1500 多公尺，應更安

全。 

陳委員慧慈：內政部既已在審議中，該部定會徵詢其他相關

部會之意見，本委員會主在監督、查核，並無

法審核之前核定之計畫，依楊先生陳情之內

容，應考量向上級機關陳情。 

楊木火先生：依台電公司所述，本廠址範圍之劃定是考慮 6

部機組，但據種種資料顯示（包括能源局及台

電公司 10 年發展規劃等），並無 3~6部機組之

興建規劃，顯見當初之土地徵收並不合理，故

應依規定定期檢討，以免損害民眾權益。另依

行政院核能四廠監督機制之整合說明，核能四

廠之管制、監督與查核係原能會權責，因此本

人認為本案應於本委員會中討論。 

決議：經委員投票決議，楊先生所提陳情案，不於本委員會

中討論（8票反對本案於本委員會議討論；4票贊成），

本案結案。 

九、專題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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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能會管制作業簡報（原能會） 

（二）核能四廠建廠工程現況與檢討（台電公司） 

（三）一號機起動測試前各項重要工作準備狀況（台電公司） 

（四）一號機反應器水壓測試執行過程、結果及測試經驗回饋說明

（台電公司） 

（五）二號機受辛樂克颱風影響設備之復原現況（台電公司） 

十、討論 

1. 黃委員德清 

請台電公司落實工安事件之通報時效，尤其攸關生命安全

之事件。切勿抱持初期有能力處理之心態，致事件擴大，嚴重

無法處置時，才通報消防機關（119）處理，對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實是十分不負責任之作為。 

2. 陳委員永聰 

工地發生工安或災害事件時所應遵守通報程序，尤其涉及

生命問題，請台電公司清查遵辦情形。 

3. 吳委員憲良 

核能四廠工地常發生工安事件，本人常在工地保健站內看

到受傷的人員在治療，但台電公司都沒有通報。 

台電公司答覆： 

針對工地災害或工安事件等之通報對象或時限，本公

司已有明確的規定，若未能落實執行，本公司將深切檢討

改進，並於下次會議時報告缺失檢討狀況。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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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中針對過去災害通報之缺失，做一

檢討說明。 

（一）原能會管制作業簡報（原能會） 

1. 顏委員璧梅 

報載「台電公司擅改核四設計，原能會私了」提到原

能會原對台電公司變更設計裁處二級違規，但之後經台電公

司申訴，改列三級違規一事，請原能會說明，希望原能會能

在 1號機試運轉積極進行的同時，能嚴格的扮演好監督核能

四廠工程安全的工作。 

原能會答覆： 

有關台電公司違反核管法乙節，本會已依法處以罰

鍰，至於屬內部規則之違規處理，本會正評估事件影響

的層面，以決定違規之等級，並無所謂”私了”乙事，對

該報導內容錯誤之部份，本會亦已第一時間於網頁上，

公開對外界澄清。本會一定會秉持監督職責，嚴格把關

核能安全。 

2. 林委員宗堯 

（1）有關設計（設計錯誤、窒礙難行）變更問題，若牽涉安

全相關設備，所提之替代方案應回歸原設計精神，此部

分原能會是否有請獨立小組嚴加審查。 

（2）台電公司應設立ㄧ常設單位，以決定所提之設計變更是

否符合要求、研提的人是否具資格等。 

（3）究竟誰有資格決定何者為安全、何者為非安全，請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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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原能會詳細界定，以免發生疏漏。 

原能會答覆： 

有關設計變更之替代方案，本會要求台電公司應盡量

尋求原設計公司解決，若執行上有困難，亦應尋找ㄧ具相

當能力的公司解決。替代方案內亦有考慮到成立一專家小

組，以解決測試時若無原設計單位協助執行時的問題。另

本會於相關安全系統執行測試時，亦會派員查核。 

台電公司答覆： 

本公司已積極與原能會溝通，有關設計變更之替代方

案雙方已有共識。而所有設計變更的項目、測試過程、紀

錄等品質文件，均會依規定留存。 

3. 謝委員宗賢 

原能會所辦傾聽人民聲音活動之成效非常好，建議能

變成ㄧ常態的活動，以為管制機關與地方民眾之溝通平台。 

主席： 

請原能會考量謝委員的建議，研訂計畫赴核能四廠鄰

近鄉鎮與民眾意見交換。 

4. 林委員宗堯 

核能四廠施工已近尾聲，然簡報中仍可發現，管制單

位持續發現焊工資格、焊材管制、修改檢驗日期、使用程序

書不當等多年前已發生之品質管制最基本問題，實讓民眾對

核能四廠品質產生疑慮。 

台電公司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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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不斷努力管理承包商，但過程中難免有所疏

漏，針對相關品保及品管缺失，本公司將於下次提出相關

說明。 

主席： 

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針對有關品管、品保及自主

管理等作業，提出詳盡說明。 

（二）核能四廠建廠工程現況與檢討（台電公司） 

1. 鄭委員家齊 

工安事故應調查清楚（台電公司至今仍不清楚事故如

何發生）才能於以後做改善。 

台電公司答覆： 

簡報的表達不是很正確，有關工安事件本公司都會詳

盡調查，以將事故原因做為借鏡，並加強防範措施（例如

於高空作業附近區域都另加裝安全網），相關事件報告可

以提供委員參考。 

主席： 

針對工地發生之人員安全有關事件，一定要有詳細之

肇因分析，並提出改善辦法，以防止事件重複發生。請台電

公司提供本案調查之書面資料供委員參考。 

2. 吳委員建興 

核能四廠計畫進度持續落後，有關台電公司「核能四

廠建廠工程現況與檢討」壹、工程進度部分，僅有 1張工程

進度表，其餘均為現場施工照片，太過簡略；建請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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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計畫執行之重要里程碑，具體說明落後原因，影響時程及

預計可完成日期。 

台電公司答覆： 

遵照辦理。 

3. 顏委員璧梅 

由 97 年 12月 3日經濟部工程查核的紀錄看來，工程

品管的工作雖有進步，却仍然有許多地方沒有確實執行。雖

然目前的工程重點與人力都集中在 1 號機各項依序展開的

試運轉測試工程，對於品管的各項要求細節更應確實執行，

不應忽視。尤其在 2號機一些不應再出現的工地缺失注意事

項，仍然在 2號機工地再次出現，顯見台電公司對於承包商

工程管制與工地安全仍然鬆散，不夠重視，希望台電公司能

於下次提出品管要求報告並確實執行工地現場巡查，嚴格要

求承包商確實執行。 

主席： 

針對此部分問題，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有關品管、

品保及自主管理等作業說明時，一倂提出。 

4. 林委員宗堯 

（1）試運轉進度之百分比是如何計算出？ 

（2）為安全之考量，試運轉應有詳盡的時程規劃，方能真正

有效進行管控。 

台電公司答覆： 

試運轉進度百分比的計算，主要包括管節沖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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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書之編纂等。目前落後的原因主要係前端施工部分的

影響，導致系統移交的時程被迫延後。委員所提測試項目

及時程規劃問題，本公司將會於下次會議中提出說明。 

主席： 

有關核能四廠工程的預算、時程，台電公司正陳報上

級機關，因此相關之進度百分比，俟時程核定後，應都會適

當修正，下次會議請台電公司一倂說明。 

（三）一號機起動測試前各項重要工作準備狀況（台電公司） 

1. 陳委員慧慈 

下次報告時，請列一表（安全相關項目請標示）提出

各種測試必須進行的總項目以及到目前為止的完成數。 

2. 林委員宗堯 

（1） 目前施工現場部分盤面已加壓，對於禁止操作卡應適當

管制，並加強人員（尤其是承商人員）教育，以確保安

全。 

（2） 有關試運轉之程序書，究由誰進行審核；另請提供三份

安全相關系統之重要試運轉程序書供參。 

（3） 針對試運轉之各項測試工作，品管人員應訂定適當之檢

驗、查核計畫，對於見證點或停留查證點，應嚴謹管制。 

（4） 試運轉之先備條件達成與否，應在試運轉執行前加以確

認。 

（5） 試運轉的目的即是要能先期發現問題，若發現問題，由

於廠商眾多，又牽涉產品保固是否存在等，請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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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將如何解決試運轉時所可能遭遇的問題，並提供安

全系統，但目前已無保固之設備清單。 

（6） 台電公司應積極應用試運轉之機會，培養未來電廠運轉

後之維護人才。 

台電公司答覆： 

目前部份設備已加壓，有關易感電項目、禁止操作卡

注意事項及相關工安事項等，均會針對所有人員加強教

育，並於工作前之工具箱會議再度提醒。 

主席： 

委員所提建議甚多，請台電公司事先提供充足之書面

資料予委員參考，再請承辦單位與委員溝通，以決定下次會

議之報告項目。另因時間關係，專題報告（四）、（五）二項，

不在會議中簡報，請委員參閱書面資料，若有任何問題可以

隨時或下次會議時提出。 

十一、臨時動議 

（一）林委員宗堯 

1. 施工之時程與品質安全息息相關，一號機真正之商轉日期究

竟為何？台電公司絕對不能被工期所迫，而犧牲施工品質。 

2. 核能四廠之興建工作十分艱鉅，台電公司人員之辛勞及不

懈，令人感佩。 

（二）楊木火先生 

本委員會充分討論核能四廠安全興建之議題，此為一

讓核能四廠鄰近區域之居民更了解核能安全的機會，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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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讓有興趣的人均可列席本委員會議旁聽。 

主席： 

本委員會之職責即是監督核能四廠安全，請承辦單位

研議開放旁聽對執行本委員會監督安全職掌之利弊得失。 

十二、委員書面意見 

（一）陳委員永聰 

1. 原能會管制作業所發現各項問題之釐清與解決，為核能四廠

施工品質之基石，建請將追踪管制結果，統計分析後併入簡

報。 

2. 核能四廠的「安全建廠、運轉」是目前原能會與經濟部之共

識，建議台電公司於研擬作業計畫修訂時，以此為前提。 

（二）黃委員雪玲 

1. 請台電公司檢討違規案及注改由 96 年至 97 年明顯增加之原

因。 

2. 建議定期視察台電公司對包商品管之措施的執行成效，若重

覆之違規案等考慮加倍罰款，同時檢討其原因。 

3. 設計更改經驗建檔，累積建廠能力，適當運用新聞媒體發佈

正面消息。 

（三）鄭委員家齊 

1. 核能四廠由原能會檢查之違規、注改、備忘錄統計於 97 年第

四季大幅成長，由 96 年第一季起合計統計結果為 6、5、4、

10、9、10、11、18 件，下一季是否會更多，如何避免其增

加、是否為結構性問題？應有對制度面的改進措施，下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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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報告改進方法及其成效（違規案是否有降低）。 

2. 雨季來臨前 2號機儘量把外門封閉，減少再進水的可能。 

（四）吳委員建興 

1. 有關原能會第33次定期視察指出台電公司應杜絕程序書遭誤

用或錯用情形再度發生，另裁罰案件指出現場設計案未經核

准逕行施工；其實品管文件除應加強建檔之編碼及分類管理

外，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過期或失效、無效的文件遭誤用」，

此亦是工程品管文件管理易見的缺失，建請台電公司加強注

意。 

2. 核能四廠工程已施工多年，建請台電公司就進行已久之材料

設備，檢視相關維護管理情形，對老化或銹蝕者，應予汰換

或修復。 

（五）陳委員慧慈 

1. 對於颱風受損的設備，請原能會務必針對所發現的問題繼續

追踪，並提有那些問題要持續追踪，以及台電公司的因應對

策。 

2. 查核中若發現來源不明的材料或焊條等，如何處置？ 

3. 下次報告品質管制時，請着重人力的配置以及執行工作的方

式及準則。 

4. 對屬安全事項，但廠商仍不斷出現違規的部分，台電公司應

考慮加派人力，進行全天候的監督，以杜絕往後再出現與安

全有關的違規事項。 

十三、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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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電公司於研提核能四廠新興建期程時，應充分考量各項因

素，並預留充分餘裕，以避免日後造成可能為趕工而影響興

建品質之疑慮。 

（二）台電公司同仁興建核能四廠之辛勞，大家都充分了解，但無

論如何，原能會及台電公司都應本於職責，盡力為核能安全

而努力。 

十四、散會（12時 35分） 


